
最新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 乡土中国读
后感(优质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
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时，第一反应是——作为一个由五千
年文明的国家孕育的子女，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书，值得我
们去读。

文章开篇即提到“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说明中国
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作为农民，自然而然的被视为
“乡下人”，因为“乡下人”这个称呼，从褒义上来讲，它
表示的是农民淳朴，忠厚，本心做人的性格：从贬义上讲，
则带着几分蔑视，意味着农民的愚昧、木讷、迟钝、没见识、
没文化、落后的常态。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经济基础，农耕
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其实早就奠定了中国社会“乡
土性”的文化基础。农民的生活离不开土地，自古以来，农
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都要依靠土地。
所有的农业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乡下人对于农业的无土栽培。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对中国社会
有重要意义。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说明并阐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
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人们在生
活上社会作业都是与一些熟人。这就意味着人与人是直接接
触的。而作为文字，字是人与人之间间接接触的工具，是依



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所以，
在乡土社会这一熟人社会中，“文字”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
人们喜于用语言表达和交流，所以文字下乡必定会受到一定
阻碍。文字作为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媒介，要在乡土社会
中得到广泛使用，就必须要使文字渗透到乡土社会中。也就
是现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
乡。

《乡土中国》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况，又是具有很
强的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成
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回顾宋朝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还原出来的中国乡土社
会特有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祥和、安定的社会。而
今，在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期盼更富足、祥和的社会
生活更让人期待。全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主义价值观，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一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方
向！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我觉得我是一个异常幸运的人，本来是以戏谑的心理拿起这本
《乡土中国》，想着我在湘潭看这本书真的是十分应景。可
是没想到这是一本异常专业严肃认真的书，我断断续续地看
了一个月，很多地方都还是不是很懂，可是还是感觉受益颇
多。

这本书年代久远，作者是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的
乡村社会学，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才定稿出版。总之在那个
年代，有一个学者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是一件
让我异常感动钦佩的事情。

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稳定的，所以它的发展进程就相比较
较缓慢，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很多突然迅速



涌入的东西无法用乡土社会的根生于土地的习俗来应对，所
以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乡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并
且我觉得作者说的很对，不一样的社会环境不能用同一种标
准去衡量，什么是愚什么是聪明，这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并
且愚是一种智力缺陷，这样去描述乡村孩子是十分侮辱的。
如果同样是连学习和理解教育的机会都没有，那这种嘲笑才
显得相对公正，可是并不见得绝对的知识是衡量的标准，还
有身体素质和动手本事。

农村与土地的关系密切相关，溶于骨子里，血缘决定地缘，
地缘就有排斥性，人口不流动，所以新客想要融入一个村子
是十分难的事情，除非他有土地，可是土地又是氏族的受着
保护。

作者对于乡土社会的不成文的秩序异常推崇，他认为这是一
种出乎与道德上的礼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会破坏会误解，是
一种被动和强制。可是我觉得传统固然可贵，稳定的社会结
构不代表不发展，在剧烈的时代大冲击上看，新问题的涌出
会加剧，那么按照原有的进程，相关秩序的出现是会落后的，
法治是必然的趋势和进程，这是需要协调和认可的。

他过于否认农村中夫妇两性之间的作用，乡土社会固然是一
个大的团体，可是也是以一个个男耕女织的小家庭组成，我
觉得这种两性之间的联系不是淡漠的，而是牢固的，以这种
联系作为轴才能促进宗族和谐。

总之社会学社会现象是十分深奥的东西，是一种综合的学科。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
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
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
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



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说
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生
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管天气
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汤
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现
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而
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而
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
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
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
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
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
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
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
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
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
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
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
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
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
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
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
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
的本质。

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面”
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为只



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工具
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间格
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
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
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
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
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
在了一起。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
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
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
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
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可是，母亲心
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
生”――挖苦菜.此刻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
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
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
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
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
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样花钱，吃的自我都能够种，家家
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
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
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必须道
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
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齐住，
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
在一齐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



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
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
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齐除了是种
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
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
近叫着乡邻一齐做工，效率也高，今日一齐去张三家打麦子，
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那里没有任何商业
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
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社会学里分出两种不一样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
只是因为在一齐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
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乡村属
于前者，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道，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
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
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仅有生于斯、死
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
高度的了解.我无比庆幸自我的童年能在乡村度过，和我同龄
的一代都是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看着长大的，整个
村子里的人都明白我，我也认识整个村子里的人，而父母这
一辈的人基本上都是称兄道弟，平时见面都会很亲切地打招
呼.乡村里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熟悉是长时间、多方面、经
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现代都市最缺少的也就是这种
感觉，门对门的邻居尚且不认识，更何况楼里和小区的人，
于是，在乡土的本色里开始产生出陌生的社会.

学者将东西方人民的性格作比较，说在西方社会争的是权利，
而在我们的社会却是讲交情.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乡土社会
入手，它是孕育所谓现代人的摇篮，现代人最根深蒂固的共
性是从乡土里带来的.，也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造成的
中西方的主要区别就是差序格局的不一样，也即群己、人我
的界限划法问题.西方人看重的是团体，并且公私分明，中国
人则不然.就拿“家”来说，是最能伸缩自如的了.“家里



的”能够指自我的太太一个人，“家门”能够指伯叔侄子一
大批，“自家人”能够包罗任何表示亲热的人.自家人的范围
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甚至天下可成一家.每个
人都有一个关系网，好像把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一圈圈波
纹，里层是和自我最亲近的人，然后就是各种交情程度不一
样的人们了.

中国的本色是乡土，而此刻的主流是争相到城里立足，一些
人是因为土地的有限接纳不了村里人口的增长，另一些人则
是赶时髦.乡土社会发生了变迁，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
是社会性质的改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就像费孝通
先生在结尾所说的，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
因为在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靠的传统
的生活方案.如此，期望土地依然是大自然哺育生命的土地，
期望乡村的生活更加完美!

乡土中国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乡土中国》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代表作，现在是作为高中
生整本书阅读的必备书目，也是我们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然
而，如果仅仅以高中生的阅读来看待它，显然是低估了它的
社会价值和时代价值。全书共14张，从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
到权力结构，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等多个角度着眼，探讨了
中国文化形成的基本形态。

作为一个从泥土里摸爬滚打长大的泥娃娃，乡土带与我的，
是清新的芳草味与幽幽的炊烟香；但除却那些自然的馈赠，
乡里人与乡土的陋习则带给了我无尽的反感。

乡里人不识字，也没见识。明明没读过几份报，没看过几本
书，却要装成高深莫测的样子聚在一起聊民生谈天下。

乡里人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今天这家的鸭子闯进了自家的
田，明天就必须把自家的鹅赶到他家的地里去；明明是鸡犬



相闻的邻居，偏偏结了八辈子的仇；妇人们没事就爱串门，
对别家新嫁过来的媳妇品头论足，又说说自家的婆婆的坏话，
咒这家笑那家，乐此不疲。

乡里人迂腐讲究，忌讳多。作为坚信科学的二十一世纪唯物
主义者，倒不是我不尊重祖宗的规矩，只是有些太过离谱，
损人不利己的东西，早早抛弃才好。乡里人不仅要求自家人
遵守，还要别人认同，遭到了否定还摆一副臭脸色。

难怪城里人会嫌弃乡下来的，没见识、自私、胆小懦弱、迂
腐落后。书中讲的有道理。没见识是因为不识字，不识字是
因为没必要识字；自私是常态，是为了更小的“公”而自私；
陈腐规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些讲究如同印度妻子殉葬，
缅甸成年礼杀人一样，是传统。这些能成为乡土社会不适应
新格局的原因，也能当做乡土社会几千年沉淀的结果，但绝
不能成为乡土社会就此止步不前的理由。

“从土里长出过的光荣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乡土的落后已是现存的事实，如要正本清源，须得下一番狠
功夫。面对泥沙俱下的乡土社会，在好的改革也会出现漏网
之鱼。我爱这一方乡土，也希望它能改头换面。而都市在前
领跑，乡土却止步不前。乡土改革进行得热火朝天，重点放
在了发家致富上，但私以为，思想的改革着实是刻不容缓呀！

正如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我依然深爱那片田地。那片让我驰骋其中的，
留下烂漫笑声的天地。

如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阶段，城市化进程有条不紊逐
步推进。但是，我们的文化却长久地承袭于乡土中国。研究
乡土文化，就是研究我们国家和我们自己。我们从何处来，
所以将向何处去。



我生于田垄，长于稻泥；我愿环住一湾秋水，拥紧一簇稻花；
我在烈日之下奔跑，于长空之间遨游；我躺在雨后的泥土上，
嗅着新雨的清香；我与跳水的鲫鱼作伴，我以偷食的斑鸠为
友；我同乖巧的家犬嬉戏，我随回程的水鸭同归。我守在这
一方泥土上，传诉着浓厚的乡情，所以，乡土呀，怎可抛弃
得下！（杨晓康）


